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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25-004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388,516,73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 元

（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鹭燕医药 股票代码 0027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泉青 阮翠婷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1004 号 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1004 号 

传真 0592-8129310 0592-8129310 

电话 0592-8129338 0592-8129338 

电子信箱 zqb@luyan.com.cn zqb@luyan.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基本情况及所处行业地位 

本公司从事医药分销和零售，隶属于医药流通行业，系福建省最大的医药流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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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流通是指医药产业中连接上游医药生产厂家和下游经销商或零售终端客户的一项经营活动，主要是从上游厂家

采购医药产品，直接出售给医院、诊所、药店等终端客户，或批发给下游经销商的流通过程。根据下游客户的性质，医

药流通行业可分为分销业务、零售业务以及增值服务业务。其中：（1）分销业务主要包括纯销、调拨和代理三种模式。

纯销模式是指医药流通企业直接向医院、卫生院等医疗机构以及零售药店提供药品销售及配送服务。调拨模式主要指医

药流通企业将医药产品销售给另一个流通企业的模式。代理模式的主要形式为买断代理，即经营企业通过买断生产企业

某一药品，获得全国或相应区域的总代理资格或独家经销权，并负责客户开发、订单处理、物流配送、推广促销、售后

服务等基本环节的销售活动；（2）医药零售业务为以药店形式为终端消费者提供药事服务；（3）增值服务业务为医药

流通企业通过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物流、药房托管等增值服务获取盈利。 

纯销模式为本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其特点为：以终端需求为导向，自主决策采购、销售及配送；以供应链管理、

高效物流配送体系，提升运营效率；客户（主要是公立医疗机构）资信较好，但对服务要求较高，同时应收账款金额较

高且账期较长。 

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发布的全国医药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百强排名，公司 2023 年位列第 15 位，已连续十五年

稳居福建省医药流通企业第一。公司下属鹭燕大药房门店家数在福建省零售连锁药店中排名前列。根据《中国药店》揭

晓的“2023-2024 年度中国药店价值榜百强榜”，公司零售模块进入百强，位列第 74 位。 

（二）公司所属行业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 

报告期内，国家推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2024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聚焦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明确提出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提质扩面，深化医疗服务价格、医保支付方式、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024 年，医保改革持续深化，国家医保局推动按病组（DRG）和病种分值（DIP）付费等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保各

项费用及处方核查，“四同药品”价格治理及药品比价系统建立，医保药品追溯扫码等，医保药品、耗材费用管控措施

不断推出，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促进医药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医保直接结算持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缩短

货款结算周期；在推进过程中，也阶段性存在新增业务结算覆盖比例不足，历史旧欠结算周期变长的情况。继续推进药

品集中带量采购，第十批国家集采纳入 62 种药品，平均降幅达 74.5%；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完善医药集中带量采购和

执行工作机制的通知》，鼓励定点零售药店通过省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系统采购药品，专区专柜销售医保集采药品，

有效降低药品价格。 

在政策推动下，药品流通行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行业集中度持续提高。药品流通行业在集约化发展方面取得显著

成效，头部企业凭借规模、网络、品种和资金优势，加速整合资源，承接小企业市场份额，成为区域核心配送企业。根

据商务部《关于“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到 2025 年，药品批发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

比药品批发市场总额比重力争达到 98%以上；药品零售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零售市场总额 65%以上；药品零售连锁率

接近 70%。 

未来，医药行业将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下，迈向更加规范、高效、创新的发展阶段。 

医药行业是民生基础行业，医药流通行业作为医药行业的子行业无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 

（三）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药品、中药饮片、医疗器械等分销及医药零售连锁，主要收入来源为医药批发销售收入。目前，

公司已形成了以医药分销为核心，并向医药制造延伸，积极探索和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在医疗健康服务领域应用的产

业链格局。 

公司现阶段的业务模式以纯销为主，于 2009 年实现了对福建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100%覆盖；经过多年深耕以县级

医院为龙头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销售终端已覆盖各级医院、卫生站、诊所及终端药店，并完成了电子商务平台

销售渠道的搭建。公司不断加大福建省内包括乡镇（社区）卫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在内的各级医疗机构的开拓力度，公

司对乡镇医疗机构实现常态化配送，且在药品专业经营、管理体系、专业人才、信息系统、医药物流专业设施、分销网

络以及业内品牌知名度等方面树立了公司竞争优势。公司通过并购扩张，在四川、江西、海南、香港等区域布局医药分

销业务。随着福建医改经验在全国的推广，公司在这些区域中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竞争力不断加强，已经成为众多医药

产品生产厂家的核心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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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战略的实施，公司加大对中药饮片业务的投入，公司下属厦门燕来福制药有限公司业

务不断拓展，产能持续扩大；公司以下属亳州市中药饮片厂为依托，建设“现代中药生产项目”，拓展全国中药饮片业

务。 

公司依托完善的医药产品存储物流设施，高效的信息系统及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医药生产、流通企业提供信息服务、

第三方物流等增值服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福建鹭燕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成都禾创西区科技有限公司均已取得药品和器

械的第三方物流资质，为客户提供医药产品第三方物流服务。未来随着公司四川、江西、海南等区域的物流中心建设完

成，公司的服务能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四）报告期内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医药行业监管力度持续加大，集采持续深入、医保基金监管更加严格；公司规范经营，迎难而上，持续

推进“四全”“四新”“四个融合”等战略举措的落地，企业经营业绩保持平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047,076.6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64.4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720.37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0.33%。报告期内，公司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推动“一个平台+两个抓手”发展战略实施。 

公司以鹭燕大健康事业为平台，持续创造价值，不断做强做大做优事业；以传统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及新技术产业为

两个抓手，创建鹭燕大健康生态圈，打造鹭燕事业发展新高地。 

（2）强化“三个能力”建设，转型提速，深化供应链管理，构建新形势下平台型商业合作模型。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渠道优势，聚焦创新业务拓展及增值服务延伸，持续提升药品市场份额及专业营销能力。

加强与主要供应商的深度合作，扩大公司新品引进优势。积极推进全域市场拓展策略，提升药事、准入、商销等业务综

合服务能力，打造区域医药、医疗服务平台。推动批零一体化，四川、江西、海南已分别直接设立了多家院外药店。在

管理层面，公司持续优化制度、流程，强化省级平台的日常经营管理作用，优化成员公司合法合规经营模式，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借助信息化手段，公司进一步加强管控的强制性及有效性，同时加强对成员公司的业务指导，协助业务引进

及对接，促进模块间资源整合及协同发展，推动公司整体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3）紧抓医疗器械耗材集采契机，优化业务结构，拓展市场空间。 

报告期内，公司以带量采购为契机，拓展四川、江西、海南等地器械业务，构建品类新高地，优化业务结构，推动

高值耗材、低值耗材、检验试剂等品类销售增长，提升市场份额。公司通过持续优化存量业务，统筹重点项目。同时，

创新业务模式，实现器械、第三方业务融合。此外，公司优化人才结构，引进外部专业人才，实施专业化、高质量的运

营管理，全面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及运营效率。 

（4）持续优化零售业务配送模式及统采平台，优化商品结构，持续打造零售核心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统采平台建设，深化各区域、各业务形态间的协同和融合，强化规模效应和运营效率；

进一步优化商品结构，建立各地门店经营目录，丰富经营品类，持续推动品牌企业合作，提高单品销售；统筹 DTP 业务

发展，与创新药企开展合作，DTP 业务较快增长。同时，通过新媒体运营、会员体系与服务模式的建设，探索和发展有

差别性、有粘性的品牌提升有效路径；积极推动商业智能的建设，引入基于包括人工智能及大语言模型在内的前沿技术，

推动零售业务从信息化向智能化的跨越。 

报告期内，优化门店网络布局，积极拓展新设门店，探索零售收购模式，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有直营药

店 281 家。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零售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46%。 

（5）中药饮片坚持“全品种”战略，持续扩大产能。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中药饮片产能提升，丰富产品品类。通过对大宗品种行情分析，建立行情信息反馈机制，

适时适当进行战略采购与储备，提升产品价格竞争优势。不断完善常态化招投标的应对机制，确保中标率和中标质量，

进一步提升我司在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拓展多元化延伸服务，增强客户粘性；积极布局电商中药饮片零售市场，拓展

销售渠道。依托优势大单品，与全国多家零售药店连锁达成合作意向并逐步落实。 

报告期内，全力推进亳州现代中药生产项目的建设，工程按计划顺利推进；同时，积极开展项目投产前的各项准备，

做好管理团队及员工的招聘及培训；广邀全国目标客户，提升项目的行业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工业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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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创新驱动，持续推动创新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三方物流业务类型日益丰富多样，涵盖了第三方物流、多仓协同、保税仓业务以及疫苗储存与配送等多

个领域。完成福建省首个医药保税仓库建设与货物流转，探索跨境电商新零售，推动一键代发电商集群平台建设。 

扎实推进物流集团化，搭建福建区域物流管理体系，设立异地分库，优化物流成本计费模型；四川省级现代医药物

流中心正式投入运营，川西南、川南、川北运营中心和产业基地等多个市级区域物流中心建设基本完成；海南总部基地

项目、江西省级运营物流中心建设按计划推进。随着公司四川、江西、海南等区域的物流中心建设提速，公司的服务能

力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公司继续强化创新引领，聚焦落地，培育和孵化有创新潜力的新技术与新模式。公司自主研发的心电、胎心等领域

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产品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认证，并启动渠道销售。 

报告期内，鹭燕云商平台交易额有较大提升，平台不重复品规数量超 2 万个，基本实现了对于主流品种的全面覆盖。 

（7）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工作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把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发展相结合，构建“共建互促、优势互补、党工一体化”工作格局，坚

持“双培养”，把党员培养成生产经营骨干、把生产经营骨干发展为党员。突出政治引领，勇担社会责任，履行非公有

制企业的社会公民责任，彰显上市公司担当。扎实开展各类党建常规工作，抓好党支部自身建设，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

的工作任务。 

（8）完善集团化管理体系，全面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公司围绕建设组织体系、优化制度流程、提升员工素质能力、建设企业文化四个方面开展集团管理体系升级和效率

提升。报告期内，公司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抓手，落实企业经营管理各项关键指标，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加强风险管控效

率，继续加强风险库存管控及应收账款催收，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流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对部分客户（特别是民营用药单

位）强化风险把控；持续推动福建省外成员公司的“鹭燕化”，强化成员公司业务规范及合规操作，减少政策及业务风

险；加强资金使用效率的管理，优化资金管控模式，合理保障经营性流动资金需求；重构信息架构，完成硬件实施标准

和多系统开发与优化，初步形成完善的 IT 管理架构；加大人才培养和梯队打造力度；持续提升企业品牌文化建设。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 年末 

总资产 12,638,595,480.94 11,793,594,461.35 7.16% 11,783,796,36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162,233,658.74 2,946,258,377.95 7.33% 2,720,812,852.98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 年 

营业收入 20,470,766,084.92 19,845,534,615.24 3.15% 19,462,501,27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45,644,716.96 363,530,313.01 -4.92% 345,155,49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47,203,700.32 346,049,999.77 0.33% 340,489,26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77,483,453.54 1,309,117,195.47 -55.89% 232,186,445.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9 0.94 -5.32%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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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 - -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1.29% 12.22% -0.93% 13.01%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135,680,997.86 5,170,352,352.10 5,107,499,056.67 5,057,233,67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3,776,431.42 106,597,105.26 66,973,274.73 88,297,90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2,745,967.89 104,251,525.97 72,409,802.58 87,796,40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6,133,464.90 401,940,927.96 1,916,947.91 279,759,042.5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4,584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23,69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厦门麦迪

肯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5.53% 138,030,674  质押 

22,523,83

4 

王珺 
境内自然

人 
1.24% 4,823,699  不适用  

厦门三态

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5% 4,464,221  不适用  

李卫阳 
境内自然

人 
1.04% 4,036,545 3,027,409 不适用  

张珺瑛 
境内自然

人 
0.92% 3,590,676 2,693,007 不适用  

李田凤 
境内自然

人 
0.64% 2,475,205  不适用  

陈峰 
境内自然

人 
0.37% 1,430,00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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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平 
境内自然

人 
0.35% 1,356,785  不适用  

邓山英 
境内自然

人 
0.35% 1,350,000  不适用  

招商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社保

基金 1903

组合 

其他 0.29% 1,136,200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与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均为实际控制人吴金祥先生控制的企业，

王珺为实际控制人吴金祥先生的配偶。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和

王珺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

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子公司成都禾创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禾创”）因收购前原股东刻意隐瞒的担保事项，于

2019 年 11 月 7 日收到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19）川 71 执 411 号），成都禾创因其被公司

收购前为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祥”）信托贷款提供连带担保而被列为被执行人，具体内容请详见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收到〈执行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2020 年 3 月 4 日，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2020）川 71 执异 6 号），裁定申请执行人由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为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渝富”）。2023 年 2 月 17 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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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执行裁定书》（（2023）川 71 执异 19 号），裁定申请执行人由华融渝富变更为厦门鑫桥合创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鑫桥投资”）。 

2021 年 12 月 3 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德昌祥破产重整申请。2022 年 1 月 7 日，成都禾创收到成都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由于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3 日做出（2021）黔 01 破申 2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德昌祥的重整申请。裁定终结（2021）川 71 执恢 65 号案件中对被执行人德昌祥的执行。截止

目前，成都禾创、华融渝富已按破产重整方案分别收到德昌祥破产管理人支付的破产财产分配款项 780.05 万元、

5,539.11 万元。 

2022 年 3 月 7 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 2022 川 71 执异 8 号《执行裁定书》，追加成都禾创瑞达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禾创瑞达”）为本案被执行人。2022 年 5 月 18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22 川执复 174 号

《执行裁定书》，驳回禾创瑞达的复议申请，维持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 2022川 71执异 8 号执行裁定。 

2022 年 6 月 24 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22）川 71 执恢 51 号《执行裁定书》之二，裁定执行禾创瑞达

22,730.24 万元。 

2023 年 10 月 9 日，成铁中院作出（2023）川 71 执恢 71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禾创瑞达东胜街 39 号房产以

7,017 万元价格司法拍卖成功。债权人鑫桥合创分得款项 2,546.75 万元。 

公司将持续推动本案相关各方积极履行义务，积极协调各方妥善解决执行案件相关事项。本案担保方较多，且部分

担保方提供了物权担保，公司将推动案件抵押物优先用于清偿债务。 

2、为了维护公司合法权益，2021 年 9 月，成都禾创提起诉讼，要求贵州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禾创瑞达赔偿

3,969.73 万元及利息，贵州汉方制药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22 年 12 月 27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

川民终 117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贵州明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禾创瑞达赔偿成都禾创 3,162.83 万元及利息。成都

禾创申请强制执行，已执行回款 420.14 万元，案件现已终结执行。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金祥 

二○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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